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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9B_E5_A5_87__c122_485992.htm 这学期，我承担了研

究生《国际经济法专题》的教学任务。在备课的过程中，一

个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后称《公约》）产

出的时间相关的问题在我的心中掀起了一阵阵不平静的涟漪

。同时，联想到我国《物权法草案》酝酿的时间、推出的频

率及存在的政治上或学术的争议，我的心中更是抹不去那份

沉重与忧虑。 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从《公约》说起吧。该

《公约》产生的历史背景很简单，即源于许多国家认为前期

的《国际货物销售统一法公约》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统一

法公约》主要是反映了欧洲大陆的法律传统和经济现实，欠

缺对发展中国家的考虑，且内容繁琐，概念晦涩难懂，因此

未能达到统一各国买卖法的预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联合国贸易委员会决定在其主持下来继续完成这一任务，于

是在1969年便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拟在上述两公约

的基础上创制一部国际统一的货物买卖法。历经10年的艰苦

努力，工作组于1978年完成了草案的起草任务，并决定将上

述两公约合二为一，定名为《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幸运的是，该《公约》于1980年3月14日在维也纳召开的

外交会议上得以通过，并于1988年1月1日正式生效。在这里

，我们应注意到三个时间：一是工作组成立的时间；二是草

案完成的时间；三是《公约》生效的时间。稍一计算，我们

就发现自倡导到《公约》最终尘埃落定，其历经了近20年的

风风雨雨。暂且不说在这个时间的跨度内，当年参与草案起



草的法律专家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单从这20年的光阴来看，

我们也可以下一个这样的结论，即《公约》绝不是粗制滥造

的劣质品，而是经过法律人精雕细刻出的产物。本着良法的

追求，这样一种时间概念就给我们以无限的遐想。 记得有这

样一种说法，真理不是权威的产物，而是时间的产物。尽管

这种直白也不见得是如何千真万确，但是法律真理昭然若揭

的一个必要条件必然先是时间之投入，而并不是什么要不要

所谓的法律专家参与的问题；尽管任何绝对的命题都具有瑕

疵，但是笔者却打心底里认为，对于良法的产出，时间是第

一性的，专家才是第二性的。若要人们对这种“盖棺定论”

式的结论有一种心服口说的感觉，那么我们不妨作一次历史

之旅，让我们来回溯一下19世纪德国法学大师萨维尼与民法

大家蒂博之间那场冗长的“口水战”。这种论战是从法学教

授蒂博于1814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论制定全德法典之必要性

”的小册子开始的。该小册的大意是：在对法战争的胜利中

，德意志人已从沉睡中惊醒，应该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最终革除古代的陋习；若各城邦之间不齐心协力地来制定一

部全德适用的，包括民、刑、诉讼法在内的大法典，那么自

土生土长的法律所衍生出的矛盾就会充塞，这只会更加使德

意志四分五裂，法官与行政官员无从知晓法律。因此，其结

论自然而然地就是要求制定一部独立自主的、适合本国条件

的和德意志人民需要的简明法典，并呼吁各城邦政府召集会

议促进这一伟大的事业。 对于蒂博的上述满腔激情，萨维尼

毫不客气地当头淋上了一盆冷水，他只差没有撕破脸说：兄

弟，在目前德国是否需要一部统一法典这一问题上，你先别

心急，心急是吃不得热豆腐的，我们最好悠着点。对此，萨



氏从民族精神性的角度发表了他的高深宏论：意图通过人类

的普遍理性制定出人类普适性的法典这一观点，完全是一个

“法律之幻想”，是“荒诞不稽”的。自古至今，法律就如

同一个民族的语言、风俗、建筑与政制一样，具有“民族特

性”，是“民族共同意识”的产物，是“世世代代不可割舍

”的有机联系，它是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而随着民族的

壮大而壮大。沿着他的这种高见，他认为法律的发展呈现为

三个阶段，即习惯法→学术法→法典编篡。立于中国法治的

背景下，在此，笔者并不打算对萨氏的观点进行正确与否的

评判，但是他所提出的法典化的三阶段论确实是契合了人心

，并反映了当时德国时代发展的内在需求。事实上，相对于

人类社会的推进与社会需要来说，法律思想也是一种买与卖

的市场化东西，德国人最终并没有选择同样满腹经纶的蒂博

，而选择了萨维尼就不证自明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从这

一点来看，是德国的历史创造了萨维尼，而萨氏又从另一个

侧面改造了德意志民族的法律文明史。在这里，仍有一个时

间问题是值得我们警醒的，即德国民法典自发起至最后推出

的时间。客观评价，其民法典被发起于1814年，产出于1896

年，共经历了82年的风雨和沧桑。这样一个长时间的跨度又

再一次以铁的事实证明“真理是时间的宠儿，而不是什么权

威的宠儿”。君不见，德国这样一部经过长时间内千锤百炼

而推出的民法典在穿越300多年的时光隧洞之后时至今日仍然

是那样的光彩照人，并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典范。也正因为

如此，马克思发出了其作一个德国人的骄傲：“法典是人民

自由的圣经！” 欣赏别人的好处越多只会使自己觉得更加渺

小、无能与自卑。因此，欣赏与探讨的目的在于开发民智，



在于发奋图强，在于奋起自追。那么，让我们再来回顾下我

国物权法典草案谈论中所存在的是是非非。去年的某月某日

，北大法理学教授巩献田以螳臂挡车之势点燃了物权法草案

论战的风波。巩教授认为，“物权法草案”违背了宪法，违

背了社会主义原则。民法学界在短期的沉默之后终于如同火

山一样爆发开来，进而反唇相讥曰，巩教授的说法是无稽之

淡，是民法的“法盲”，不具有对物权法草案进行指手画脚

的资格。与其说这是一场学术交锋中的你来我往，还不如说

是一场“泼妇骂街式”口水战。笔者认为，丧失理性的论战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论战，因为其最终达到的并非是真理越辩

越明的结果，而只会在刻薄的言辞中增加敌我双方的怨恨。

本着一种对中国现代法治的渴求之情，笔者并不想搅入到这

里面的是非曲直之中，但我只想认准一个理，那就是巩教授

的话是真的错了吗？要是他真的全错了，或部分错了，若你

要想让他“死”，那么也应该让他“死”得明明白白清清楚

楚，否则就有失民法学界的君子之风。我个人认为，尽管巩

教授将法律的问题上政治的线之做法确实也让我不敢恭维，

但他也并非错得一塌糊涂。如果你说他错了，那么又为什么

其背后会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说他是“民族脊梁”，说这是

“草根声音”和“专家良心”呢？若我们以“真理向来只是

掌握于少数人手中”的托词来进行搪塞，那么我们就是心虚

，就是在回避问题的本质。实际上，巩教授这有失“水准”

的已见恰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私法精神积贫积弱的现代中

国还比较欠缺物权法生存的沃土。稍有些法律知识的人都知

道，西方民法典推出的路径是先有私法精神，而后有民法典

，而我们呢？恰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无怪乎巩教授的那篇



发难性的文章在中国的场景下一石激起了千层浪。这恐怕是

在民法学界意料之外的事情了。当然，民法学界也可能有一

种“吃力不讨好而备有委屈”之感。然而，在委屈之余，他

们应该明白一点，法律是世俗的与功利的，老百姓对于正义

的理解就是自己的那一份正义是否实现了。否则，你做得再

好，也是不好。 尽管对于物权法的理论知识来说，笔者算是

半个“法盲”，但这半个法盲却只认准一个理，那就是：面

对这场风波，我们有必要冷静地追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即我

们出台物权法的目的何在？是求得精美的体例、结构与内在

逻辑的严谨，还是以中国特有的社会生活为归宿？若我们的

目光更多的是留连于前者，那么中国的物权法就会退化为“

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花瓶式的饰物。另外，还有一点也

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即自物权法的发起至现在草案频频

推出也怕只有十余年光景吧，可就是在这屈指可数的数年中

，物权法草案已推至第六稿了。在这种急功近利之心态下，

作为一个初入道的职业学人，笔者真的不知，这是中国法治

之福，还是害。要知道，相比较公性法律规范来说，私性法

律规范往往更“长寿”，即使其已不大适应社会关系发展之

要求了，它往往具有一种“好死不如耐活着”的特点。这也

是民法学界参与立法过程的人士所不得不深思熟虑的问题。

对于物权法草案的“粗制滥造”，有的业内人士自嘲说“有

胜于无嘛”。每听到这样的“高见”时，心中总是有那么一

点不快与郁闷。很早以前，沈家本先生有句名言，即“有法

不善与无法等”。真的是“有法不善与无等”吗？笔者的看

法是，“有法不善”所造成的社会危害远比“无法”所造成

的危害要严重得多要深刻得多，因为“有法不善”最后坏的



是坯子，抹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易滋长“法律虚无主义”

，而让后人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相反，尽管“无法”导致

人们在一定时期内无所适从，但是却毕竟留下一片片洁净的

法律空白，而让后人有用良法进行填补的可能性。因此，对

于民法学界对于那种“有胜于无”的乐观之见，笔者是实在

不能，也不敢苟同的。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从贡献的

哪个角度出发，法律学人参与立法都是社会之幸事学界之幸

事，但若怀揣一种“吃热豆腐”的心态，那么有时好事也会

变成坏事。要知道，真理是时间的孩子，而不是权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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